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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和各股东的自然人生命可以有限，但公司的生命可以无限，使公司比传统企业更能实现“百年老店”的目标




 

法人——现代公司是怎么回事

陈志武

 

上次说到现代公司富可敌国。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现代公司到底是什么？跟传统商业组织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这么牛？

 

从万宝之争谈起

 

前几年，万科和宝能的故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万科作为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前身是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7年改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同年11月进行股份制改组，并向社会发行股票。1988年万科股票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挂牌，1991年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引起广泛关注。公司以创始人王石的理念奠基，强调道德伦理重于商业利益。万科认为，坚守价值底线、拒绝利益诱惑、坚持以专业能力获取公平回报，是成功的基石。公司多年获得“中国最受尊敬企业”、“中国最佳企业公民”等荣誉。

 

万科的成功跟王石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王石不仅以其个人观念构建万科的企业文化，同时也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万科的外部传播和品牌塑造。按照传统的理解，你会认为万科就是王石的公司，王石就是万科，至少他应该是公司的控制人。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王石追求的是事业成功而不是股权利益、商业利益，最后他只持有可以忽略不计的股份，更是放弃对万科的控股权。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王石作为公司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以前没有股权也照样能控制万科。

 

但是，2015年，因为姚振华执掌的“宝能系”通过多次举牌购买万科股票，事情开始变化。至当年8月，宝能系已总计持有万科15.04%的股票，超越央企华润集团，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随后华润两次增持股票，夺回第一大股东之位。11月27日之后，“宝能系”继续不断买入万科股票，使其股价从14.5元涨到12月18日的24.43元。这就是所谓的“万科股权之争”。

 

看到这个局面，王石在12月17日的内部会议上对宝能提出诸多质疑，并明确表态“不欢迎”，说宝能“信用不够，会毁掉万科”。次日，宝能系发表声明称“集团恪守法律，相信市场力量”。随后，万科发布公告宣布停牌。

 

那么，到底谁该掌握万科的控制权，谁说了算呢？之前，万科是王石一生的“心血”，他在万科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怀，为万科打造了一个以职业经理人主导的、保证其基业长青的“事业合伙人制”。万科就是王石的“孩子”，他怎么可以失去支配权呢？怎么可以接受一个“野蛮人”作为控股股东呢？最后结局当然是宝能输掉这场争夺战，今后我们还会回来谈“野蛮人”的话题，但今天我们就以万宝之争为背景来讨论现代公司跟传统企业的区分。

 

现代公司是什么

 

通常，“现代公司”指的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商业组织。一些公司法学者喜欢把“现代公司”定义为“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意思是公司完全是人造的组织，是靠法律文件构建的利益关系组合，包括股东与股东、公司与管理团队、公司与员工、公司与供应商、公司与服务商、公司与政府、公司与客户等等之间的利益关系。这里我们就不去纠缠这些细节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没有现代法律与司法架构，就顶多只有纸面上的现代公司，但不会有现实意义上的真正现代公司。这也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社会都能成功发展出现代公司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对比。

 

第一，传统企业一般是无限责任的，而现代公司则是有限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公司经营失败、没法还债，包括无法还掉拖欠员工的工资和供货商款项，债权方不能要求股东赔偿，股东的损失最多不超过已经注入公司的资本或者股本。股东的损失以已投入的股本为上限，这一点至关重要，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因为这等于是把公司和股东在人格上、财务上、责任上进行隔离，让公司的钱独立于股东个人的钱，让公司的责任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责任，公司的生命也就独立于股东个人的生命。这种独立与隔离既保护了股东，让股东个人不至于受累于公司，也保护了公司，因为公司也因此不会受累于股东的债务和行为。就好像王石创办了万科，即使王石持有100%股权，万科的钱和债是万科的，王石的钱和债是王石的，两者不能混在一起，如果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不会受牵连。

 

有限责任派生出在法律面前公司作为法人的身份，亦即公司跟自然人一样，享受法律的保护，既可以像自然人那样起诉其他法人或者自然人，也可以像自然人那样被起诉。公司的这种独立的法律人格很重要，让公司可以有自己的章程和决策规则，按照自己的生命力无限地生存下去。万科作为独立的法人，只受股东和董事会的控制，如果王石没有股权，那么股东们可以选他做董事和董事长，也可以不要他，但他自己不能说“因为我是创始人，所以我有权控制公司、决定万科的事务”。股权说了算！

 

相比之下，传统企业因为跟自然人捆绑在一起，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生命力往往是有限的，跟创始人的自然人生命连在一起，或者顶多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如果万科是传统家族企业，那么，万科和王石是分不开的，万科就是王石，王石就是万科。

 

而之所以在有限责任的隔离安排下，公司具有几乎无限的生命潜力，能够成为百年甚至千年老店。原因在于它能独立地聘用职业经理人，实现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也就是，股东享有公司的财产权和收益权，但掌握公司经营权的可以是跟股东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股东和经理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真正管理公司的人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去招聘，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子女不可，这就让公司更有可能找到最称职、最有能力的人来管理，因为股东自己的子女数量有限，虽然很靠得住，但能力不一定高。但，选择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在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而不能是没有股权的创始人或其他非股东。

 

也正因为有限责任以及上述派生出来的公司特点，使公司能在更加广泛的社会融资，实现薛福成所讲的“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试想，如果股东责任是无限的，除了赔掉全部股本外，自己的家产和子孙后代也要为潜在的负债付出，有谁会愿意入股一个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创办、管理的企业呢？经营权跟所有权怎么能分离呢？又有谁敢雇用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呢？所以，有限责任是在广大社会范围内融集资金、分摊风险、给公司以无限生命、让经营权能与所有权分离的关键。

 

第二，传统企业的股权一般不能自由买卖，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却可以在自然人或者法人之间进行交易转让。这种存在于公司之外的股份交易市场又衍生出其他方面的差别，因为通过股票的市场交易定价，给掌握公司经营权的管理层进行决策评估，好的决策会受到投资者欢迎，其股价上涨，坏的公司决策会立即受到市场的惩罚，市场对管理层的纪律约束就是这样进行的，市场交易成了公司决策以及公司前景的晴雨表，在关键时刻会迫使管理层改变决策、纠正错误。相比之下，传统家族企业的股权因为没有被交易，也就没有被定价，即使管理者出现严重错误，也不见得有机制使其立即纠正。

 

第三，一旦公司股权能交易转让，特别是能很快买卖转让，这又反过来鼓励更多投资者提供资金，使公司的融资规模进一步上升、融资范围扩大，因为股东们不用担心资金会砸进去出不来。所以，股票的流动性对扩大融资范围和融资量很关键，这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公司的组织力是如此强大。

 

当然，现代公司是好东西，但对法治环境的要求也特别高，因此，发展起来并非易事。

 

今天的要点之一是，现代公司之所以力量强大，是因为有限责任保障，是因为公司作为法人在人格上独立于创始人和股东，是因为公司股权具有自由交易的流动性。现代公司的第一原则是“股权说了算”，这本来也应该是万宝之争的底线。之二，正因为作为法人的公司独立于创始人和自然人股东，公司可以广泛地聘用最合适的职业经理人。这样，创始人和各股东的自然人生命可以有限，但公司的生命可以无限，使公司比传统企业更能实现“百年老店”的目标。最后，“现代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所以，公司完全是人造的商业组织，是靠法律文件构建的利益关系组合体。也正因为这一点，发展现代公司不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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